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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摘要：本文对此次学习讨论会进行了总结，并认为其至少实现了三方面的效果：从

立法目的来讲，应该鼓励社会组织积极与境外的慈善机构发生联系；对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第九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开展活动”

的类型除了三种不得开展的之外，社会组织就可以依法积极去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工

作；单纯捐赠或奖励的问题不应该归在该管理法的法律规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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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厘清《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执法边界至关重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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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学习次讨论会上，多名专家

发表了精彩的观点。现将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

长马勇的总结发言内容分享如下：

为今天的学习会，中国绿发会法

工委邀请了八位专家进行了深入探

讨，效果很好。虽然有不同看法，包

括和姜律师的探讨，但这种互动很好，

学习会不是一家之言，我们越讨论越

明晰。我想通过今天的学习会，至少

实现了以下三方面的效果。

第一，今天学习会的主题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

活动管理法》，该法的立法目的和立

法的价值取向，因为刚才讲到价值取

向的问题，这可能涉及到更理论的问

题。从法律规定来看，用了“规范、

引导、保障、促进”的表述，刚才余

凌云老师、王公义主任也提到，该法

还规定，“促进、开放、合作”，不是

要限制非营利机构、个人跟国外组织

发生联系，还需要更开放，更要推进

合作，现在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打造地球生命共同体，我们要按照

总书记的讲话来落实，要讲好中国故

事，所以从立法目的来讲，应该鼓励

社会组织积极与境外的慈善机构发

生联系。

第二，对于立法和执法相结合的

问题，谈了一些关键看法，明确了法

律的基本范围和执法边界。从立法原

则来讲，对于公权力机构，法无授权

不可为。执法部门须依法行政，没有

明确的法律规定或相应授权，就不应

限制、约束相关机构的工作活动。对

于社会组织或者个人来讲，法无禁止

皆可为。关键问题是，在讨论、争论

中，明确了对于该法第九条、第三十

二条的规定，“开展活动”的类型除

了三种不得开展的之外，社会组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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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依法积极去开展国际合作交流

工作。

第三，对于单纯捐赠或者奖励的

问题。实践中有来自境外单纯捐赠，

即非限定性捐赠的，也有来自奖励奖

金的，怎么去看待这方面的问题，今

天好几个专家的发言讲的很清楚。一，

在捐赠方面，不分现金捐赠和非现金

捐赠，就单纯讲捐赠，国外组织向国

内机构的单纯非限定性捐赠，没有附

带条件、规定，不代理或变相代理开

展活动，没有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后半

段的情况，只是前期接受了非限定性

捐赠资金，那么，社会组织自主按照

其业务范围去开展相关的工作，使用

资金，是不是属于“开展活动”？讨

论中几个专家认为肯定不属于。二，

有关奖励奖金的问题，显然它跟“活

动”不是很契合，也就是说奖励奖金

的问题不应该归在该管理法的法律

规定中。否则，我国社会组织或个人，

可能一个都获得不了国外奖励。因为

好多奖励要申请、要打报告。颁奖组

织可能是5月份颁奖，若要申请，7、

8月份还没批下来，等审批下来后，

颁奖活动可能早都结束了。此外还有

些奖项，都是匿名的评审，在你不知

道的时候，被通知获奖，那这种情况

如何事先报批？若事后报批是否要

挨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专家

们认为不属于该管理法规定的范围。

今天的学习会把单纯捐赠和奖

励这方面的问题研究清楚了，尽管还

存在个别不同的看法，但总体来讲，

大家的观点还是比较清晰的。会后针

对各位专家的发言，我们会跟各位专

家再深入的进行交流和沟通。




